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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4_B8_AD_c49_647474.htm 合同的效力 学习要求： 1.掌握

合同效力的含义 2.掌握合同的生效要件和生效时间 3.掌握无

效合同、效力未定的合同、可变更合同的概念、种类及法律

后果 4.掌握缔约过失责任的特征 具体内容： (一)合同的生效

要件和生效时间 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

。 1.合同生效要件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发生法律效力所应具

备的法律条件。 合同生效要件如下： (1).行为人具有相应的

民事行为能力. (2).意思表示真实. (3).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

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. (4).合同必须具备法律所要

求的形式。 2.合同生效时间： (1) 依法成立的合同，自成立时

生效。 (2)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、登记等手续生

效的，依照其规定。 (3)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

和附期限。 【例题1-单选】甲于2月14日向乙发出签订合同的

要约，乙于2月28日承诺同意，甲、乙双方在3月13日签订合

同，合同中约定该合同于3月25日生效。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

规定，该合同的成立时间是( )。 A.2月14日 B.2月28日 C.3月13

日 D.3月25日 【例题2：课后题第1题】下面关于合同成立和

生效的提法( )是错误的 A.合同成立是指合同订立过程的完成

B.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C.依法成立的

合同，自成立时生效。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、

登记等手续生效的，依照其规定 D.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不可

以约定附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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